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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貳、案   由：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

102年 8月 22日接獲該市員警及里長通報

兒童受虐情事，通報內容已明確表達涉及

兒童人身安全，該中心卻以里長為責任通

報人，欠缺兒童名字等資料、且非遭家人

責打之案件，不屬該中心業務等由，將該

次通報視為諮詢電話而未受案，且後續未

處理追蹤，錯失救援契機，肇致同年 8 月

26 日該名兒童因傷重，再度被通報而緊急

保護安置，核有嚴重違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 

參、事實與理由：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

權法）第 5 條揭示：「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

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

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

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第 1 項）。兒童及少年之權益

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第 2

項）。」兒童保護案件攸關其生命安全，政府提供及時

救援，責無旁貸。據報載，衛生福利部 113 婦幼保護專

線，於民國（下同）102 年 8 月間接獲某里長有關幼童

受虐之電話後，竟要求其改打 1999 市民熱線，通報機制

顯有問題。究實情為何？認有調查之必要乙案，爰立案

調查。 

本案原調查衛生福利部 113 保護專線有無缺失，案

經向衛生福利部及臺北市政府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詳予

審閱，衛生福利部查無本案 113 專線通報紀錄，復經比



 2 

對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

臺北市家防中心）曾接獲有里長通報之媒體所載案情，

遂於 102 年 11 月 27 日約詢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黃清高副

局長、家防中心張美美主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周壽松

副局長、信義分局黃啟澤分局長等相關主管及人員，再

參酌衛生福利部及臺北市政府所補充之書面說明及卷證

資料，業已調查竣事，認有下列違失應予糾正： 

一、臺北市家防中心於 102 年 8 月 22 日接獲該市員警及

里長通報兒童受虐情事，通報內容已明確表達涉及兒

童人身安全，該家防中心卻以里長為責任通報人，欠

缺兒童名字等資料、且非遭家人責打之案件，不屬該

中心業務等由，將該次通報視為諮詢電話而未受案，

且後續未處理追蹤，錯失救援契機，肇致同年 8 月 26

日該名兒童因傷重，再度被通報而緊急保護安置，核

有嚴重違失 

(一)兒少權法第 6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同法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二項

案件時，應立即處理，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其

承辦人員並應於受理案件後 4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以下簡

稱：兒少保護通報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前二條通報

時，應視需要立即指派社政、衛政、教育或警政單

位等處理，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兒少保護案件

攸關其生命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知悉或接獲兒少保護案件時立即處理，至遲不得超

過 24 小時。 

(二)里長非為兒童保護案件責任通報人員，然依法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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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仍應受理通報，不得以欠缺兒童名字等資料、

且非遭家人責打之案件，不屬該中心業務等由回應

處理： 

１、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醫事人

員、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

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

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

得逾 24 小時。 

２、兒少權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

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

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３、兒少保護通報辦法第 2 條之規定：「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

法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有應保護之兒童

及少年時，應立即填具通報表以網際網路、電信

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情況緊急

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知悉

起 24 小時內填具通報表，送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第 1 項）。前項通報人員通報內容應包

含通報事由、違反本法第 53條第 1項各款情形、

兒童及少年基本資料及其他相關資訊（第 2

項）。」 

４、是以，責任通報人之立法理由係將有公權力或較

易接觸兒少之人員列為責任通報人員，希冀能及



 4 

早發現受虐兒童少年遭受不當對待時並加以通

報，俾啟動兒童保護救援機制，而里長非兒童保

護案件之責任通報人。 

(三)查 102 年 8 月 22 日 15 時 28 分
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員警接獲該市某里里長通報，經員警與里長研討本

案後，認有立即前往處置之必要，該 2 人並於里長

辦公室以電話通報臺北市家防中心有關兒童受虐情

事。當日通報時警員向接聽專線社工人員表示：「

一個小朋友大概 4 至 5 歲，…兒童有受傷還蠻嚴重

、家長把他放在朋友家，那是朋友打他的，不是家

人打他的。….之前就有受傷，然後…後來放在朋

友那邊又有被打」，嗣後員警將電話轉給里長，里

長向接聽專線社工表示：這個孩子本來不是這戶人

家的孩子，那他是他媽媽讓他寄住在這邊，…警察

關心…走了後，然後他們明天就把他藏起來不見了

等語，警員並表達已請示家防官，家防官建議聯繫

家防中心請社工到場。該 2 人於該通報電話已提及

兒童年齡約 4 至 5 歲、寄住母親友人處、有受虐致

傷情形嚴重並曾有過受虐情形，且擔心警察去關心

後，就會被藏起來等情，通報內容已明確表達涉及

兒童人身安全。 

(四)次查警察依法為兒童保護案件之責任通報人員，里

長則否。衛生福利部並表示，里長非兒童保護案件

之責任通報人，無兒少保護通報辦法第 2 條第 2 項

規定之適用，且里長雖非屬前開所訂責任通報人員

，無責任通報之責，但若知其轄內有保護性案件發

生時，則依兒少權法第 53條第 2項規定，其他任何

人知悉兒童及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里長可主

                                      
1
據臺北市政府查復逐字稿資料載明之通話時間則為 15 時 34 分，前後查復資料時間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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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通報主管機關，另里長如仍期待進行責任通報，

亦可請村里幹事（責任通報人）進行通報等語。然

前開 102年 8月 22日處理員警為責任通報人員，臺

北市家防中心接線社工請處理員警提供兒童姓名及

案情相關資料，尚屬合法，而里長非屬法定兒童保

護案件責任通報人員，於 8月 22日之通報電話中對

於通報兒童保護案件需知兒童姓名向接線社工提出

質疑，並表示：「那個要報兒保，兒童家暴的話，

還要一定要知道孩子的名字？」該接聽專線社工稱

：「對啊，不然他到底什麼樣的狀況，或者我們是

不是有社工在案，如果我們就算要派勤，要派誰？

」足見臺北市家防中心容有誤解。 

(五)再查，兒少權法第 6 條規定兒童保護業務之執行屬

直轄市、縣（市）政府法定職掌業務，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就兒少保護案件處理之分工，加害人若為家

內成員為家防中心，加害人若為家外成員則為主管

科室(詳見下表)。衛生福利部並指出：「不論來電

者身分係民眾或責任通報人員，皆應先受理來電內

容，再依其來電需求提供通報、轉介或後續服務。

」惟 102 年 8 月 22 日接線社工竟向員警表示：「確

認一下，家長把他放在朋友家。那是朋友打他的，

不是家人打他的。嗯，這樣不是家暴，因為是朋友

打他的，不是家人打他的。」、「因為現在沒有相

關的資訊，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甚麼事。而且家外

確實比較不是我們這邊的保護性業務。」、「家外

的應該是家長自己要不要去提告或者是相關的，不

會是…」，故員警於通話中詢問：「還是有其他的

單位可以幫忙？」該接線社工卻僅告知員警非遭家

人責打之案件，不屬該中心業務等語，而未受理該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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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有關兒少保護案件處理分工表 

            處理方式 

加害人 

緊急、重大危機案件 
一般案件 

緊急派員 後續處理 

加害人為家內成員 家暴中心 家暴中心 家暴中心 

加害人為家外成員 家暴中心 主管科室 主管科室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提供。 

    按專線社工人員應留意及審慎評估每一通報電

話，本案員警已傳達案主 4、5 歲、被打受傷滿嚴

重、寄住朋友家、家防官請社工支援、有無其他單

位可以幫忙？等訊息，該接線社工卻未仔細留意，

竟冷漠以對，自有違失。且該府接受本院約詢時陳

稱：詢問承辦社工，因為當時還有其他案件在處

理，所以沒辦法很細膩、靜下心來處理等語，尤足

見該接線社工於第一時間未能以同理心傾聽員警及

里長之通報需求。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知悉兒少保護案件時應

立即處理，以確保兒少安全。惟 102年 8月 22日里

長及警察局員警通報本案兒童受虐情形，而臺北市

政府查復資料指出：「警察與里長於 8 月 22 日來電

家防中心時，…。專線社工評估該次通話屬諮詢電

話，故未再追蹤處理。本次諮詢於通話結束後，接

線社工立即於電話系統頁面點選（諮詢）紀錄，並

未撰寫接案表、後續處理之調查報告或工作紀錄。

」卻將該次通報電話視為諮詢案件而未錄案，且後

續未處理追蹤。 

(七)嗣後，本案兒童於 102年 8月 26日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警員再次接到鄰居通報兒童實際仍在母親友人處

，並因背部及臀部多處擦挫傷、雙大腿後側擦挫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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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舊傷嚴重
2
，臺北市家防中心始予以緊急保護

安置。 

(八)綜上，臺北市家防中心於 102年 8月 22日接獲該市

員警及里長通報兒童受虐情事，通報內容已明確表

達涉及兒童人身安全，該家防中心卻以里長為責任

通報人，欠缺兒童名字等資料、且非遭家人責打之

案件，不屬該中心業務等由，將該次通報視為諮詢

電話，而未受案，且後續未處理追蹤，錯失救援契

機，肇致同年 8月 26日該名兒童因傷重，再度被通

報而緊急保護安置，核有嚴重違失。 

 

綜上所述，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於102年8月22日接獲該市員警及里長通報兒童受虐情事

，通報內容已明確表達涉及兒童人身安全，該中心卻以

里長為責任通報人，欠缺兒童名字等資料、且非遭家人

責打之案件，不屬該中心業務等由，將該次通報視為諮

詢電話而未受案，且後續未處理追蹤，錯失救援契機，

肇致同年8月26日該名兒童因傷重，再度被通報而緊急保

護安置，核有嚴重違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

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黃武次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 

                                      
2
據該名兒童個案彙總報告載明：案主身上有多處擦、挫傷(至少 25 個條狀傷痕，遍布於背

部、臀部及大腿後側，雙臂有舊傷，頭頂接近額頭處有一面積約 10 元硬幣大小疑似結痂脫

落傷口，左臉頰有 2＊3 公分瘀傷，手腳亦有些淡淡消退瘀青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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